
 

弘光科技大學 學生行政中心 組織辦法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16 日學生議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08 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7 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5 月 27 日學生議會期中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法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組織章程第四十三條制定之。 

第二條  學生行政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執行弘光科技大學學

生會組織章程所賦予之職權，為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自

治最高行政機關。 

第三條  中心之正、副首長，直接由會長、副會長擔任。 

﹝副會長職權﹞ 

第四條  學生會副會長，其職權為輔佐會長處理會務。 

﹝會長職務之代理﹞ 

第五條  會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副會長不克行使

職權時，由秘書長代理；秘書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財

務部長代理；財務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器材部長代

理；器材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學生權益部長代理；

學生權益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社團部長代理；社團

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新聞宣傳部長代理；新聞宣傳

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公關部長代理；公關部長不克

行使職權時，由活動部長代理。 

﹝各部部長職務之代理﹞ 

第六條  各處、部、會首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該處、部、會

次長代理，若代理時間超過一個月時，應提新任處、

部、會首長人選，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七條  該處、部、會若無人擔任次長時，得由副會長或其他

處、部、會部長兼任之，惟兼任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個月。 

﹝中心會議之設置﹞ 



 

第八條  中心設中心會議，由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各處、

部、會部長及次長出席，相關人員得應邀列席。 

第九條  為發展本會會務，本中心設立下列組織。 

一、 秘書處。 

二、 財務部。 

三、 活動部。 

四、 社團部。 

五、 器材部。 

六、 新聞宣傳部。 

七、 公關部。 

八、 學生權益部。 

九、 選舉委員會。 

第十條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行政中心得依單年度實際工作成立相關部門。 

﹝中心組織及職權﹞ 

第十一條  學生行政中心組織及職權如下： 

一、 秘書處(設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組員若

干人)，負責處理會長交辦事項、本會所有會議紀

錄、職章及評鑑本製作、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事

務；負責處理會長交辦事項、中心文書處理及資

料管理、建檔，並負責不屬於中心其它部門之業

務推展。 

二、 財務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社團申請學生活動經費之資料蒐集、整

理學生會會費管理、每月核對帳目及帳本、核銷

內部費用並請款等相關事務；負責會費管理及運

用、海報登記與管理及學生會庶務處理等工作。 

三、 活動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策劃並辦理學生會各項活動與編列活動



 

預算等相關事務；負責學生會活動之企劃、協調

與執行。 

四、 社團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社團資料蒐集及製作、召開社長會議、

與各社團聯繫等相關事務；負責全校各社團、學

會整體活動之策劃與推動、各社團、學會間溝通

協調，並協助各社團、學會推展活動。 

五、 器材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建立財產清冊、器材借用及管理等相關

事務；負責學生會所有財產管理與購置。 

六、 新聞宣傳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管理學生會網站管理、學生會 IP、學

生會資訊室設備維護、發佈活動新聞稿、負責製

作會內美宣品設計及製作等相關事務；負責本會

新聞之發布，並統籌校內新聞媒體之運用與管

理。 

七、 公關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接洽特約廠商及簽約、學生手札編排、

與聯繫各校學生會活動等相關事務；負責本會對

外關係之拓展及處理本會公共關係之事務。 

八、 學生權益部(設置部長一人，次長一人，部員若干

人)，負責設計問卷、推廣學生申訴管道、扮演學

生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等相關事務；負責全校

學生權益之增進與維護、申訴案件之調查及處

理。 

九、 學生選舉委員會：負責本校學生會選舉事務之策

劃、推動。 

﹝專責單位設置或廢除﹞ 

第十二條  中心於必要時，得由會長提請學生議會議決，設置或



 

廢除隸屬於中心之專責單位。 

﹝秘書處之設置﹞ 

第十三條  秘書處置秘書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

後聘任之；必要時得置副秘書長 1~2人，由秘書長提

請會長同意後聘任之。  

﹝新聞宣傳部之設置﹞ 

第十四條  新聞宣傳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

意後聘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

長同意後聘任之。 

﹝財務部之設置﹞ 

第十五條  財務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

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同意

後聘任之。 

﹝活動部之設置﹞ 

第十六條  活動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

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同意

後聘任之。 

﹝公關部之設置﹞ 

第十七條  公關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

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同意

後聘任之。  

﹝社團部之設置﹞ 

第十八條  社團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

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同意

後聘任之。 

﹝學生權益部之設置﹞ 

第十九條  學生權益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

後聘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

同意後聘任之。 



 

﹝器材部之設置﹞ 

第二十條  器材部置部長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聘

任之；必要時得置次長 1~2人，由部長提請會長同意

後聘任之。 

﹝學生選舉委員會之設置﹞ 

第二十一條  學生選舉委員會任期至該屆會長交接為止。本會學生

行政中心設學生選舉委員會直屬委員會。學生選舉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

後聘任之。學生選舉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必要時得

置副主任委員 1~2人，由主任委員提請會長同意後聘

任之。 

﹝命令之發布﹞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規定事項，有必要修訂施行辦法者，由中心會

議通過後，送請學生議會核備之。 

﹝施行、修正程序﹞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通過，由會長公告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